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开放教育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位论文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规范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开放教育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位论文管理，保

证学位论文质量，依据《国家开放大学学士学位论文管理办法（试行）》，结合

我省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学位论文写作 

1.申请论文写作：学生入学后的第四学期及以后；学生已修完统设课程并获

得毕业要求最低学分的 70%及以上。 

2.论文写作过程：包括选题、开题、初稿、修改稿和终稿五个阶段。 

（1）省校指导各分校进行论文选题和开题。 

（2）论文应由学生本人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杜绝抄袭、剽窃行

为。学生在专科学习阶段所作毕业论文不得直接或变相用作本科学习阶段的毕业

论文。  

二、学位论文指导 

1.指导教师资格 

论文指导教师应由具有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

称并取得安徽电大指导教师资格证的教师担任。指导教师必须具有较高的思想水

平、较好专业修养及较强的写作能力和工作责任心。 

2.指导教师工作量 

专职教师每届指导学生数量原则上不超过 15 人，兼职教师指导学生数一般

不超过 10人。 

3.指导教师职责 

（1）指导教师要指导学生选题和收集资料，为学生讲解论文的写作方法，

为其介绍参考书目，进行文献检索指导，帮助制定写作计划。学生初步确定论文

题目后，可先提交论文提纲，指导教师审查提纲后提出意见，帮助学生最终确定

论文题目。 

（2）指导老师对论文写作全过程的各个阶段进行指导，审阅论文提出修改

意见，帮助学生解决写作中的有关问题，每个阶段指导不少于 1次，每次指导都

应有详细记录和评语，总计指导时间不少于 8小时。 



（3）指导教师应审查学生毕业论文的真实性，修正学生毕业论文的格式（参

照《国家开放大学学士学位论文管理办法（试行）》），对最终定稿的论文写出

评语，提出初评成绩。 

（4）指导教师应指导学生做好答辩准备工作。 

三、学位论文答辩 

1. 论文答辩工作由省电大负责统一组织实施。 

2. 论文答辩由各分校组织，各分校应成立答辩小组。答辩小组人数须为 5

人以上的单数，小组成员包括：答辩主持人 1名，答辩教师若干名，副高级及以

上专业技术职称者不少于 2人。答辩主持人应当具备本专业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

职称，并持有国家开放大学颁发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答辩主持人资格证书。答辩教

师须具有本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 

3. 论文答辩过程主要由答辩人陈述论文内容、答辩小组提问、答辩人回答

及答辩组讲评几项程序构成。整个答辩过程要有记录。 

4. 答辩主持人组织答辩教师对学位论文质量和答辩过程进行评议，根据《国

家开放大学学位论文成绩评分标准》给出答辩成绩和评语，记入学位论文评审表。 

5.答辩后成绩不理想者可在学籍有效期内重新申请答辩一次。 

四、学位论文审查 

1、学生承诺。学位论文答辩前，学生应当提交书面的论文原创性及真实性

承诺。 

2、分校审核。分校利用国家开放大学数字图书馆对学位论文进行查重，查

重率不超过 30%的，可以提交答辩；超过者，需修改符合查重率要求后方可提交

答辩。 

3、分校提交。各分校将学位论文和评审表纸质材料、论文电子版提交省校

文法学院，并通过省校实践平台提交论文成绩。 

4.省校复审。省校对分校提交的学位论文进行复审，并将复审通过的学位论

文和论文评审表等纸质材料提交至总部以待进一步审核。 

五、其他事项 

1、本实施方案适用于学位论文，不申请学位的论文指导、答辩及审查仍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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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执行。 

2、本实施方案自 2016年开始执行。  

 


